附件1： 
河北省城市社区建设基本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(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
审 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（办公和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、由地级以上市民政局汇总后上报；
2、上报日期为今年7月31日；以后每年1月25日前上报；
3、上报时请上报一份盖章的纸质文件，并将电子文档送到jia16500@163.com；
4、严格按照下发表格样式填报，共4张表。
